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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奖励及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及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成都三方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方公司”）、

全资子公司苏州国环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国环检测公司”），自2019

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累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69.75万元,均属于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未经审计），约占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18年度）经

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0.55%。 

2019年上半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收到政府补助429.40万元，均属于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未经审计），约占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18年度）

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3.36%（具体请参见公司公告2019-024、

2019-041）。 

2019年1月至9月末，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累计收到政府补助

499.15万元，均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未经审计），约占本公司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2018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3.90%。 

现将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自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

间收到的各类政府补助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公司 

1、根据苏州市吴中区科学技术局、苏州市吴中区财政局《关于下达苏州市

2019年度第十二批科技发展计划（科技金融专项）项目经费（吴中区部分）的通

知》 （吴财科[2019] 25号），公司获得科技金融专项·科技保险费补贴30万元。

该笔资助已于2019年8月16日到账，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于收到补助资金



当期确认为收益。 

2、根据苏州市吴中区科学技术局、苏州市吴中区知识产权局、苏州市吴中

区财政局《关于下达2019年度第二批专利专项资金的通知》 （吴财科[2019] 9

号），公司获得专利专项资金1万元。该笔资金已于2019年8月7日到账，系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于收到补助资金当期确认为收益。 

3、根据苏州市吴中区财政局《关于下达吴中区2018年度作风效能建设、高

质量发展综合表彰大会奖励资金的通知》（吴财预[2019]5号），公司获得“地

标型科技（专利）企业”科技经费10万元。该笔经费已于2019年8月7日到账，系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于收到补助资金当期确认为收益。 

综上，公司自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共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41

万元，上述政府补助均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有关，但上述政府补助均不具有可持

续性。 

（二）公司控股子公司三方公司 

1、根据成都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印发新修订的<成都市科技企业创新券实施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成科字[2016]41号），三方公司获得成都生产力促进

中心拨付的科技创新补贴9.85万元。该笔补贴已于2019年7月8日到账，系与收益

相关的政府补助，于收到补助资金当期确认为收益。 

2、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下达国家标准制修订专

项经费的通知》（国市监标技函[2019]209号），三方公司获得国家标准制修订

项目经费2万元。该笔经费已于2019年8月13日到账，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于收到补助资金当期确认为收益。 

3. 根据成都市科学技术局《成都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印发<成都市科技创新券

实施管理办法>的通知》（成科字[2019]66号），三方公司获得成都生产力促进

中心拨付的科技创新补贴6.90万元。该笔补贴已于2019年9月5日到账，系与收益

相关的政府补助，于收到补助资金当期确认为收益。 

综上，三方公司自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共计收到各类政府补

助18.75万元，上述政府补助均与三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有关，其中1和3两项具



有可持续性。 

（三）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国环检测公司 

1、根据苏州高新区（虎丘区）科技创新局、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财政局《关于下达2017年度市科技奖励经费、02专项区配套资金及苏州市2018

年度第九、第十、第二十批科技发展计划区配套资金的通知》（苏高新科 [2019]40

号、苏高新财企[2019]66号），苏国环检测公司收到2018年度第九批、第十批、

第二十批科技发展计划区配套资金10万元。该笔配套资金已于2019年7月1日到账，

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于收到补助资金当期确认为收益。 

综上，苏国环检测公司自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共计收到政府

补助10万元，上述政府补助与苏国环检测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有关，但不具有可持

续性。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自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获

得的上述政府补助均不属于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故

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69.75万元。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规定，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时，

按照规定确认收入计入递延收益；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时，区分与公司日

常活动是否相关，按照权责发生制确认其他收益或营业外收入计入当期损益。公

司收到的与公司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与公司日常活动相

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收到的上述政府

补助均与日常经营活动有关，确认为其他收益，计入当期损益69.75万元。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收到的

政府补助，预计将会增加上市公司2019年度利润总额约69.75万元。最终的会计

处理以及对上市公司2019年度利润产生的具体影响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

的结果为准。 

2019年上半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收到政府补助429.40万元，均属于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未经审计）。 

综上，2019年前三季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累计收到政府补助

499.15万元，均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预计将会增加上市公司2019年度利

润总额约499.15万元。最终的会计处理以及对上市公司2019年度利润产生的具体

影响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政府补助的具体的会计处理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

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收款凭证；  

2、有关政府奖励、补助的批文；  

3、深交所要求的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月八日 


